附件1

2023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2023年度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1.负责辖区疾病预防与控制。开展疾病监测，研究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疾病的分布，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流行规律，提供制订预防控制策略与措施的技术保障；组织实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规划、计划和方案，预防控制相关疾病的发生与流行。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和救灾防病的应急准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灾后疫病进行监测报告，提供预测预警信息；开展现场调查处置和效果评估。

3.疫情及健康相关因素信息管理。管理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报告、分析和评价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等公共卫生信息，为疾病预防控制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4.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干预。开展食源性、环境性疾病监测、调查处置和公众营养监测与评价；对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环境中影响人群健康的危害因素进行监测与评价，提出干预策略与措施，预防控制相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5.实验室检测检验与评价。研究、应用实验室检测与分析技术，开展传染性疾病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检验，开展中毒事件的毒物分析，开展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的生物、物理、化学因子的检测、鉴定和评价，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传染性疾病的诊断、疾病和健康相关危害因素的预防控制及卫生监督执法等提供技术支撑，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

6.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普及卫生防病知识，对公众进行健康指导；协同有关部门和组织，对公众不良健康行为进行干预，促进公众掌握自我保健与防护技能。

7.技术管理与应用研究指导。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业务与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指导、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应用性研究，开发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方法。

8.指导和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绩效考核与评估。
9.负责全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承担法律法规赋予和主管部门授权的社会公共卫生、健康相关产品、医疗机构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监督执法任务。
（二）机构设置

本单位为株洲市芦淞区卫生健康局所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属区一级预算单位。内设科室15个，分别为：办公室、质量管理科、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免疫规划科、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结核病防治科、血吸虫病防治科、寄地麻病防治科、健康教育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科、检验科、卫生监测科、职业卫生监督科、学校卫生与公共场所监督科、医疗机构卫生监督科。
（三）人员情况

2023年因机构改革，本单位与芦淞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合并，合并后核定编制总数44个，年末在职在编职工36人，年内调出1人，退休2人，新进1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3年度预算资金2352.86万元。
2.2023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930.64万元。

3.2023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930.64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240.6万元，基本支出690.0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58.96万元，公用经费31.08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1240.6万元，其中：

1.非免疫规划疫苗与学生体检项目支出1122.31万元。
2.疾病预防控制项目支出110.86万元，其中：免疫规划项目支出22.53万元，传染病防控项目支出58.27万元（其中新冠等重点传染病防控支出44.46万元、艾滋病防治支出8.34万元、结核病防治支出5.47万元），慢性病、精神病综合防治项目支出11.13万元，寄地麻病和病媒生物防治项目支出13.18万元（其中血吸虫病防治支出12.12万元、寄地麻病防治支出1.06万元），饮用水、食品安全等卫生监测项目支出0.59万元，职业病防治5.16万元。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项目支出2.17万元。

4.公共卫生监督执法项目支出1.88万元。
5.预防性健康体检项目支出3.38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度财政预算资金2352.8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83.36万元，项目支出1769.5万元。

2023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930.6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90.04万元，项目支出1240.6万元。
2023年，本单位以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为契机，强化核心能力、监督执法建设，认真落实“预防为主”工作方针，全面按照“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全国健康促进示范区”建设标准，进一步强化责任、开拓创新、奋勇争先，圆满完成了年初绩效目标任务，加快了疾控-执法发展新步伐，推动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前进。

1.厉行节约保运转。
本单位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遵循“无预算不开支”的原则，严格按照财政预算批复的范围和用途使用资金，保障了职工的正常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维持单位日常运转和办公秩序，全年无安全事故发生。
2.求真务实抓党建。
认真履行抓基层党建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最大责任。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结合党员主题教育、业务工作开展活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召开党支部党员大会5次，为支部全体党员上党课2次，组织集中学习13次，针对学习内容开展研讨发言10次。以“作风建设年”为抓手，以干部作风大改进推动工作效能大提升，组织全体职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做好党员教育管理，1名预备党员顺利转正、1名入党积极分子确定为发展对象。
3.联点帮扶壮队伍。
着力抓好疾病预防和卫生监督职能整合，合并人员、聚拢人心、带好队伍。以“市青年文明号”为载体，围绕业务技术和行政监督执法发展要求，在单位内形成阶梯式人才梯队，形成传、帮、带一条龙的技术枢纽。2023年首次建立预防医学专业实习基地，与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医教协同，全面提升单位科教能力。

成立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联点帮扶技术小组，每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安排2名专业人员进行定期对口驻点指导，拟通过手把手带教、面对面培训、心贴心服务的“指导+培训”模式，帮助基层解决公卫业务难题和实际困难，全面提升全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成效。
4.扎实业务促健康。
一是以传染病防控工作为重点，以应急演练和技能比武为切入点，着力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能力；二是以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健康教育促进示范区建设工作为抓手，扎实推进全区疾病综合防控工作；三是以规范疫苗接种为根本，严格生物制品管理，提高接种率，保证接种安全高效；四是以“为全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为宗旨，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和促进活动，改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健康生活质量；五是加强卫生监测，确保公共场所、饮用水、食品卫生安全；六是开展日常性卫生监督检查，及时处理投诉事件，严惩违法行为，为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2023年年初预算项目支出1769.5万元，年中执行调减528.9万元，实际支出1240.6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非免疫规划疫苗与学生体检项目
项目支出1122.31万元。主要用于非免疫规划疫苗采购和日常工作运转。

每月按计划及时采购、配送非免疫规划疫苗，确保非免疫规划疫苗的供应并指导辖区内预防接种单位为适龄儿童和重点人群提供安全、有效的预防接种服务与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疫苗针对传染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指导完成辖区内中小学生34927人的体检工作，并做好学生健康体检数据的分析利用以及相关疾病的防治宣教，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疾病预防控制项目
疾病预防控制项目支出110.86万元，主要用于：

（1）传染病防控
项目支出58.27万元，其中：艾滋病防治支出8.34万元、结核病防治支出5.47万元、新冠等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支出44.46万元。

艾滋病防治。全面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为感染者建立档案，及时检测CD4和病毒载量并全程进行督导服药和跟踪随访，HIV随访率达100%。加强HIV自愿咨询检测，为566人开展了“一对一、面对面”自愿咨询，发现2例阳性病例；开展娱乐场所暗娼干预检测人数287人次，未发现阳性病例；男男同性干预检测200人次，发现1例阳性病例。认真开展医疗机构性病核查和漏报工作，完善报告制度。完成2场“花季无艾共享健康”为主题的艾滋病宣传进校园和1场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进社区活动。2023年艾滋病防治工作获湖南省先进单位称号。
结核病防治。加大肺结核病筛查力度，完成辖区内中小学新生结核病筛查以及学校散发病例密切接触者筛查工作，登记治疗肺结核病人130例，其中病原学阳性106例，病原学阳性率81.54%，耐多药肺结核高危人群耐药筛查率为100%，新病原学阳性患者耐药筛查率为100%，总体到位率达98.06%。强化二级督导，以社卫生服务中心（乡镇）为基础，对管理病人全程督导，电话追踪病人500余次，电话督导病人1300人次。进一步加强学校结核病监测工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肺结核症状筛查工作。以“3.24结核病防治日”为契机，大力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增强公众防病治病的意识。

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坚持做好24小时应急值守，全面落实各项传染病防治措施，及时审核、订正传染病报告信息。2023年全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9130例，本地病例9114例，报告发病率为2933.68/10万，其中乙类传染病报告12种1974例，丙类传染病报告6种7156例，全年暂无甲类传染病报告。认真开展重点传染病监测，特别加强了霍乱、出血热、布鲁氏菌病、手足口病等疫情监测，采集霍乱监测水体及水产品样本92份、手足口病例肛拭子样本54份，针对2例布鲁氏菌病、1例登革热、1例出血热病例及时开展调查与处置。

（2）免疫规划

项目支出22.53万元，主要用于冷链运转、宣传教育、业务培训、疾病监测与处置、免疫规划能力建设、样品采集、个案调查与处置、检测试剂与耗材购买等方面。
定期开展冷链运转、指导考核以及接种率和漏报率调查，确保我区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保持较高水平，均超过了国家规定要求（90%）。继续维持无脊灰、无麻疹状态，加强AFP、麻疹、流脑、乙脑等疫苗针对性疾病监测及处置，防止暴发流行。按照国家疑似异常反应监测管理办法，对辖区内10家预防接种单位开展了疫苗接种疑似异常反应监测工作。2023年共监测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32例，经调查诊断31例均为一般反应，均及时进行了报告、调查；1例为偶合反应，及时进行了报告、调查、鉴定诊断。

开展水痘疫苗查漏补种专项工作，接种8000多剂次。以“4.25”、“7.28”宣传日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在学校开展了两期健康教育讲座和一期疫苗针对传染病健康教育绘画比赛。落实入学入托接种证查验及疫苗补种工作，新入托、入学儿童接种证查验率均≥95%。完成疫苗针对传染病主动监测36次。

（3）慢性病、精神病综合防治

项目支出11.13万元，主要用于疾病监测、宣传教育、业务培训、患者追踪与随访、业务指导、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调查、三减三健活动等方面。
继续深化我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内涵，以提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工作质量为基础，以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综合防控为重点，共登记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患者分别为为22706人和8836人，血压、血糖规范管理率分别为89.79%、91.05%，登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1239人，报告患病率3.99‰，规范管理率97.58％，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面访率97.66%，服药率97.09%，规范服药率95.56%。全面开展死因监测和慢性病监测，全年报告心脑血管事件1108例、糖尿病患者1658例、慢阻肺患者768例，恶性肿瘤病例1282例，恶性肿瘤报告发病率369.26/10万，粗死亡率182.81/10万，死因登记报告共2340例，死因监测死亡率7.74‰。高质量完成中国居民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项目、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三高健康管理”项目，完成重复调查问卷142份，重复调查空腹采血、血压及体格检查等全部项目134人；完成横断面调查家庭问卷242份，个人问卷641份，空腹采血602人，糖尿病患者61人，完成二次采血534人，整体完成了600人的调查任务要求。连续四年荣获国家肿瘤登记工作优秀奖，连续七年肿瘤监测数据入选《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国家糖尿病并发症研究项目工作获国家先进集体奖。
继续发挥健教先导作用，制定了“将健康教育融入到所有工作”的工作模式，不断完善“四位一体”管理模式，结合国卫复审，强化各街道、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健康促进工作力度；继续保持各类支持性环境建设工作；强化机关单位工间操、无烟制度；利用新媒体开展定期宣传等，开展健康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等活动。全年开展健康教育“五进”活动24次，开展多场主题日宣传线上直播活动，累计参与人数3万人次，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5000余份，健康咨询3600余人次。完成中国居民健康素养、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监测调查，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35%。
（4）寄地麻病和病媒生物防治

项目支出13.18万元，其中：血吸虫病防治支出12.12万元、寄地麻病防治支出1.06万元。主要用于查螺灭螺、宣传教育、业务培训、疾病监测、患者追踪与随访、业务指导、检测试剂和耗材、病媒生物监测等方面。
血吸虫病防治。全面巩固国家血吸虫病消除达标成果，加强血吸虫病监测，春秋季节组织专业灭螺队开展钉螺调查及可疑环境螺情调查，并对重点区域进行大规模查灭螺和灭蚴工作，全年完成查螺97万平方米，灭螺25.36万平方米，灭蚴10.3万平方米。在疫区社区、学校设立血吸虫病防治知识宣传栏，举办血吸虫病防治知识专题讲座等，进一步加大血吸虫病防控政策和知识宣传力度，完成查病2329人次，流动人群血吸虫病监测200人，无血检阳性病人和“急血”病例的发生。2023年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获省绩效考核优秀单位称号。
疟疾防治。以强化消除疟疾“1-3-7”工作要求，继续维持“无疟”状态，加强重点人群、流动人口“不明原因发热病人”监测，未发现本地疟疾病例，发现输入性疟疾病例3例。2023年完成疟原虫血检100例，发现疟原虫阳性血片3片，阳性血片24小时内复核率100%，疟原虫阴性血片送上级复核率100%（8/8）。

地方病防治。重点抓好碘缺乏病监测，2023年完成居民碘盐监测300份，尿碘监测300份，任务完成率均为100%。

麻风病防治。加强麻风病病人的管理，随访愈后麻风病人2人，追踪排查可疑麻风病人线索54条。

病媒生物监测。按照市级病媒监测方案要求，开展了蚊、鼠、蝇、蟑螂监测工作，全年共布放有效鼠夹3493个，捕获鼠6只，鼠密度为0.17%；布诱蚊灯180盏，捕获雌蚊数为1253只，蚊密度为6.96只/灯•夜；布放诱蝇笼64个，共诱捕蝇类60只，蝇密度为0.94只/笼；布放有效粘蟑纸数为706张，粘捕蟑螂84只，蟑密度为0.12只/张。

（5）饮用水、食品安全等卫生监测项目
项目支出0.59万元，主要用于卫生监测采样、宣传教育、业务培训与指导、食源性疾病事件调查处置、检测试剂和耗材等方面。
每季度开展农村饮用水卫生监测，并按枯、丰水期开展水质采样监测，全年完成农村饮用水监测24份。
完成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采样任务，共采集样品60份，均完成了检测任务和数据报送。开展“县-乡-村”一体化卫生室监测点，全区共设置食源性疾病哨点监测点36家，全年共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92例，调查处置食源性疾病聚集性事件1起。

完成公共场所卫生监测任务，对47家单位开展国家双随机卫生监测工作，其中：住宿场所19家，沐浴场所1家，美容美发场所3家，游泳场所9家，其他公共场所1家，二次供水机构14家。
（6）职业病防治

项目支出5.16万元，主要用于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尘肺病患者随访、仪器检验检定等方面。
按要求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完成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调查20家单位、尘肺病患者随访10人、放射性危害因素监测调查25家。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项目

项目支出2.17万元，主要用于应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健康宣教、业务培训与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检测试剂和耗材等方面。
强化网络直报责任意识，每天至少4次上网巡视疫情，发现可疑疫情及时进行核实、排查，按周、月对疫情进行分析，并撰写风险评估。定期开展机构编码维护及基本信息填报工作。2023年审核传染病报告卡10913张，核实并响应传染病预警信号144条，均响应及时，并予以排除。组织辖区内各级医疗机构开展重点传染病防控及法定传染病报告技术培训班，完成2023年度芦淞区新形势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并在全市应急演练竞赛中荣获三等奖。
4.公共卫生监督执法项目
项目支出1.88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卫生监督、健康宣教、业务培训与指导、投诉案件调查处置等方面。
全面提升卫生监督行政执法效能。一是加强学校卫生监督。结合春秋两季学校卫生检查开展“护苗”专项行动，对全区39家中小学、73家幼儿园进行督查，切实加强饮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控、教学环境、生活设施卫生情况。二是加强公共场所监督。完善辖区公共场所本底资料，对系统内老旧本底进行补充和更新，确保公共场所监督全覆盖。全年对辖区内500余家公共场所进行了督查，办理案件49起，罚款3.4万元。三是加强医疗卫生监督。推行电子化医废垃圾处置管理，规范使用“医废e管”平台；积极开展精麻药品专项、美容机构专项、“健康口腔”、医疗废物专项整治、放射专项整治等专项任务，切实规范医疗机构行为。全年共督查161家医疗机构，下达监督意见书300余份，已结案上报案件45起，罚款15.98万元。四是加强职业病防治监督。坚持“早监督、早发现、早督促”，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100余人次，监督企业70余家，立案7起，罚款2.5万元。开设职业病防治专栏《“职”卫你健康》，扩大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影响力和覆盖面。

2023年共处理140起群众投诉举报事件，完结率100%。卫生监督重点工作获市先进单位称号。
5.预防性健康体检项目

项目支出3.38万元，主要用于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体检。
为辖区宾馆、美容美发、网吧、KTV、游泳馆、二次供水等场所8550名从业人员提供预防性健康体检，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90%，有效防止公共场所传染病的爆发，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3年本单位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收入支出预算，保证了单位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各项预算支出执行未偏离绩效目标，但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仍有不可预见性，在经费支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上有待加强。

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资金支付进度缓慢，资金执行率较低，影响项目进展和效果。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预算支出的准确性。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合理安排预算支出计划，严格遵循“先预算后支出”原则，严禁超预算和无预算支出，做好、做细、做全预算编制工作，提高预算的准确率。

（二）加大专项资金管理和项目进度监控，确保资金使用效益和进度。

（三）继续严格支出报销审核，严格掌控每一笔资金的使用，绝不报销任何超范围、超标准的费用，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九条规定，厉行节约，廉洁奉公。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3年本单位资金使用合理合规，项目决策科学，依据充分，项目管理规范，项目完成效果好，实施后达到了预期目的，绩效自评结果为来年预算编制提供参考依据。本单位无独立网站，绩效自评结果与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附件：1.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附件2

2023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人）
	编制数
	2023年实际
在职人数
	控制率

	
	44
	36
	81.82%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2年决算数
	2023年预算数
	2023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4.12
	12.2
	7.03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3.97
	12
	7.03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3.97
	12
	7.03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0.15
	0.2
	0

	项目支出：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3、区级专项资金（一个专项一行）
	903.01
	1769.5
	1240.6

	 （1）非免疫规划疫苗与学生体检项目
	816.52
	1600
	1122.31

	 （2）疾病预防控制项目
	48.02
	100
	110.86

	   其中：①传染病防控
	14.11
	12
	58.27

	        ②免疫规划
	4.31
	50
	22.53

	        ③慢性病、精神病综合防治
	1.62
	18
	11.13

	        ④寄地麻病和病媒生物防治
	14.18
	5
	13.18

	        ⑤水质、食品安全及公共场所监测
	7.55
	15
	0.59

	        ⑥职业病防治
	6.25
	
	5.16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项目
	38.47
	9
	2.17

	 （4）公共卫生监督执法项目
	0
	20.5
	1.88

	 （5）预防性健康体检项目
	0
	40
	3.38

	公用经费
	22.75
	51.67
	31.08

	    其中：办公经费
	19.52
	37.27
	26.17

	          水费、电费、差旅费
	0.55
	1
	0

	          会议费、培训费
	0.22
	0
	0.04

	政府采购金额
	——
	85
	155.98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
	583.36
	690.04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批复规模（㎡）
	实际规模（㎡）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九条规定，厉行节约，严格遵循“先预算后支出”原则，严禁超预算和无预算支出。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填表人：颜甲云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22282213  单位负责人签字：唐晶
附件3

2023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单位）名称
	株洲市芦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年度预算申请（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352.86
	1930.64
	1930.64
	10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   1930.64
	其中：基本支出：  690.04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  1240.6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保障职工的正常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维护单位正常运转和办公秩序；
2.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与处置，避免发生传染病重大疫情；
3.全面落实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指导预防接种和管理，保障疫苗冷链正常运转；
4.加强卫生监测，确保公共场所、饮用水、食品卫生安全；
5.不断深化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内涵，全力提升居民健康意识和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加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筛查和管理工作，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6.加强日常卫生行政执法与监督，及时处理群众投诉事件，加大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为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1.保障了职工的正常工资福利待遇，单位正常运转，无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2.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与处置，未发生传染病重大疫情；
3.全面落实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指导预防接种和管理，保障疫苗冷链正常运转；
4.加强卫生监测，确保公共场所、饮用水、食品卫生安全；
5.深化了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内涵，居民健康意识和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提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规范，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6.加强日常卫生行政执法与监督，及时处理群众投诉事件，加大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为人民群众卫生健康提供安全保障。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40分)
	数量指标
	霍乱外环境监测采样
	≥90份
	92份
	1
	1
	

	
	
	
	慰问困难艾滋病患者
	10人
	10人
	1
	1
	

	
	
	
	血吸虫病监测-查螺
	≥80万㎡
	97万㎡
	1
	1
	

	
	
	
	血吸虫病监测-灭螺
	≥15万㎡
	25.36万㎡
	1
	1
	

	
	
	
	血吸虫病监测-查病
	≥2300人次
	2329人次
	1
	1
	

	
	
	
	疫苗冷链配送
	24次
	24次
	1
	1
	

	
	
	
	农村饮用水采样
	24份
	24份
	1
	1
	

	
	
	
	食品监测采样
	60份
	60份
	1
	1
	

	
	
	
	碘缺乏病监测-碘盐
	≥300份
	300份
	1
	1
	

	
	
	
	碘缺乏病监测-尿碘
	≥300份
	300份
	1
	1
	

	
	
	
	疟疾监测-血片检测
	≥60例
	100例
	1
	1
	

	
	
	
	日常性卫生监督检查
	≥1000次
	1017次
	2
	2
	

	
	
	
	调查处理违法案件
	≥100宗
	101宗
	1
	1
	

	
	
	
	主题日宣传活动
	≥6次
	9次
	2
	2
	

	
	
	
	居民慢病及危害因素监测横断面调查个人问卷
	≥600份
	641份
	2
	2
	

	
	
	质量指标
	单位日常运转
	正常
	正常
	2
	2
	

	
	
	
	0-6岁儿童预防接种率
	≥90%
	均≥90%
	2
	2
	

	
	
	
	AEFI调查处置率
	100%
	100%
	2
	2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调查处置率
	100%
	100%
	2
	2
	

	
	
	
	重点传染病病例个案调查与处置率
	100%
	100%
	2
	2
	

	
	
	
	报告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核患者总体到位率
	≥95%
	98.06%
	1
	1
	

	
	
	
	病原学检查阳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筛查率
	≥95%
	100%
	1
	1
	

	
	
	
	疟疾阳性血片24小时内复核率
	100%
	100%
	1
	1
	

	
	
	
	死因监测-全人群死亡率
	≥6‰
	7.74‰
	1
	1
	

	
	
	
	肿瘤监测-肿瘤发病率
	≥160/10万
	369.26/10万
	1
	1
	

	
	
	
	肿瘤监测-肿瘤死亡率
	≥120/10万
	182.81/10万
	1
	1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90%
	97.58%
	1
	1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率
	≥90%
	90%
	1
	1
	

	
	
	时效指标
	职工工资
	每月按时发放
	每月按时发放
	2
	2
	

	
	
	
	其他任务完成时间
	12月底前
	12月底前
	2
	2
	

	
	效益指标（20分）
	经济效益指标
	疾病负担
	减少
	减少
	5
	5
	

	
	
	社会效益指标
	传染病疫情
	有效控制
	有效控制
	5
	5
	

	
	
	
	居民期望寿命
	提高
	提高
	5
	5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居民健康意识
	提高
	提高
	5
	5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投诉率
	0
	0
	10
	10
	

	
	成本指标（20分）
	经济成本指标
	财政拨款
	2352.86万元
	1930.64万元
	20
	16
	 以收定支，财政资金紧张，部分款项未支付。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
成本指标
	
	
	
	
	
	

	总分
	10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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